第1条、 项目综合说明
1.项目名称：共享轮椅社会化项目
2.服务地点：凤阳路415号。
第2条、 任务要求
1.目的：上海长征医院需将病区内现有轮椅更换成共享轮椅，需求数量22台。
第3条、 资质要求：
（一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：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.近3年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,在国家和军队采购网无不良记录；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（二）供应商为非外资独资或外资控股企业，不接受中外合资企业及港澳台合资企业；
（三）供应商不得为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
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，不得为“军队采购网”（www.plap.cn）中列入政府采购失信名单和军队采购失信名单的供应商。
第4条、 技术规格参数要求
（一）轮椅产品技术参数：
（二）硬性条件：
1. 轮椅：要求椅子闭合工艺优良，皮质安全，软包样式，体验
舒适；
2. 要求提供轮椅出厂质量检测报告复印件 ；
3. 智能锁：要求智能锁采用手机打开方式，保证开锁快、操作
简单、稳定好用；
4. 合同期期内，提供产品所有的包修、包换服务。
（三）软件条件：
1.提供7*24小时客服热线，提供技术培训及技术支持；
2.可根据医院需求后期提供互联网医院、互联网+医疗、互联网+护理等软件开发，延展增值服务；
3.提供轮椅回收方案；
（四）运作方式：
病人家属使用手机开锁使用一次（1小时以内免费）收费，医院向提供共享轮椅厂商固定收取场地使用管理费（每年不低于0.99万元），按每张轮椅使用3元/小时计，单日24小时最高收费30元。
第六条、报价要求
1. 投标最低限价为450元/台·年（0.99万元/年），低于0.99万元为废标。
2.报价报每年价格，并承诺3年价格不变。
第七条、付款方式
每半年支付一次，半年的首月支付50%合同款。
第八条、其他要求
1.承诺病人家属使用手机开锁一次（使用1小时以内免费）按每张轮椅使用3元/小时计，单日24小时最高收费30元。
★2.承诺共享轮椅的供货、安装布置、维护、修理以及日常管理等所有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。
★3. 承诺军人住院相关陪护人员免费使用。




